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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部门职能及重点工作任务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贯彻落实“三农”工作发展战略，统筹研究和组织实施“三农”工作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重大政策。组织起草农业农村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组织实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参与涉农财税、价格、收储、金融保险、进出口等政策制定。承担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工作。
（2）统筹推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化、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牵头组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指导农村精神文明和优秀农耕文化建设。指导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3）拟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政策。负责农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有关工作。负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和集体资产管理工作。指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与发展。
（4）指导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发展工作。提出促进大宗农产品流通建议，培育、保护农业品牌。发布农业农村经济信息，监测分析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承担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有关工作。
（5）负责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业工作的监督管理。指导粮食等农产品生产。组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指导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机标准化生产及建设工作。负责渔政渔港监督管理。
（6）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追溯、风险评估。参与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地方标准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指导农业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依法实施符合安全标准的农产品认证和监督管理。
（7）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指导农用地、渔业水域以及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与管理。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工作。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指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和农业清洁生产及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划定。推广休耕轮作提高耕地地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指导设施农业、生态循环农业、节水农业发展以及农村能源综合开发利用、农业生物质产业发展。负责外来物种管理相关工作。
（8）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组织协调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拟订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地方标准并监督实施。制定兽药质量、兽药残留限量和残留检测方法地方标准并按规定实施。组织兽医医政、兽药药政药检工作，负责执业兽医和畜禽屠宰行业管理。依法开展农作物种子（种苗）、种畜禽、肥料、农药、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相关许可与监督管理。指导和督办重大农业案件的处理。
（9）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重大动物疾病防控。组织重大动植物疫病的防控工作，发布疫情并组织扑灭。指导动植物防疫检疫体系建设。组织种子、化肥等救灾物资储备和调拨，提出生产救灾资金安排建议，指导紧急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
（10）负责农业投资管理和农业领域投资促进工作。提出农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建议。编制市级投资安排的农业投资项目规划，提出农业投资规模和方向、扶持农业农村发展市级财政项目的建议，按照规定权限审批农业投资项目，负责农业投资项目资金安排和监督管理。组织实施中央和省投资安排的农业投资项目。
（11）推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指导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和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组织开展农业领域的高新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和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
（12）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拟订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指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作。
（13）承办农业涉外事务工作，组织开展农业对外交流、农业利用外资、农业“走出去”、农业贸易促进和有关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指导开放型农业发展，协助实施农业援外项目。
（14）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内设机构
根据部门职责分工，市农业农村局内设机构包括市委农办综合处、市委农办督查考核处（审计处）、办公室、行政审批服务处（法规处）、政策与改革处、发展规划处、计划财务处、乡村产业发展处、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开发指导处、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市场与信息化处、科技教育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种植业管理处（农药管理处）、蔬菜园艺处、畜牧与畜禽屠宰管理处、兽医兽药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办公室）、渔业处、渔政监督管理处、农业装备处、种业管理处、农业生态建设与农村能源处、农田建设管理处、耕地质量保护处、组织人事处、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处。
3.人员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市农业农村局在职人员166名，其中：行政人员157名，机关事业工人5名，编外聘用人员4名；离退休人员156名，其中：离休3名、退休153名。
4．资产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单位资产总计3056.56万元。其中，流动资产2802.78万元,占资产总额91.7%；非流动资产253.78万元,占资产总额8.3%。车辆编制数3辆，实有公车3辆。
（二）部门收支情况
1、部门预算及支出情况
 2024年局机关部门预算1.01亿元，其中：基本支出0.88亿元，项目支出0.13亿元。根据市财政要求，2024年中按市财政局要求进一步压减部门小专项项目预算，调整后预算总额0.99亿元，实际支出0.96亿元，全年预算执行97%。
2、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及使用情况
2024年市级农业专项资金预算安排17.08亿元，其中：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5.94亿元，占34.77%；农业农村公共服务专项资金7.20亿元，占42.16%；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资金3.94亿元，占23.07%。2024年中根据市财政局要求，压减并冻结部分专项资金，实际可使用专项资金预算14.24亿元，市级下达到区及市本级单位资金14.24亿元，资金预算安排及下达情况详见下表：
2024年1-12月份市级农业专项资金执行进度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初批复预算金额
	年中冻结金额
	冻结调整后预算金额
	截至12月31日下达金额

	
	
	
	
	
	下达数
	进度占比

	总计
	170780
	28385
	142395
	142388.1096
	100.00%

	一、现代农业发展
	59383
	13765.85
	45617.1546
	45617.0546
	100.00%

	（一）现代农业设施建设
	18648
	　
	18648
	18647.9
	100.00%

	1
	现代蔬菜园艺高质量发展
	9533
	　
	9533
	9533
	100.00%

	2
	畜牧业转型升级
	4865
	　
	4865
	4865
	100.00%

	3
	渔业高质量发展
	4250
	　
	4250
	4249.9
	100.00%

	（二）农业产业与经营主体培育
	10814
	　
	11030.69
	11030.69
	100.00%

	4
	农业产业化
	2600
	　
	2600
	2600
	100.00%

	5
	农村合作经济
	4805
	　
	5021.69
	5021.69
	100.00%

	6
	农业品牌建设
	3409
	　
	3409
	3409
	100.00%

	（三）产业发展平台建设
	15248
	4785.845
	8000
	8000
	100.00%

	7
	都市现代农业园区建设
	6000
	　
	4500
	4500
	100.00%

	8
	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奖补
	9248
	4785.8454
	3500
	3500
	100.00%

	（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14673
	8980
	2687.8
	2687.8
	100.00%

	9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14673
	8980
	2687.8
	2687.8
	100.00%

	（五）调剂资金情况
	　
	　
	5250.6646
	5250.6646
	100.00%

	10
	调剂用于中央稻谷补贴不足
	　
	　
	3087.5573
	3087.5573
	100.00%

	11
	调剂用于粮食种植补贴不足
	　
	　
	2163.1073
	2163.1073
	100.00%

	二、农业农村公共服务
	72008
	13818.61
	58189.395
	58189.395
	100.00%

	（六）“千万工程”乡村提升行动
	51743
	13777
	37966
	37966
	100.00%

	12
	和美乡村建设
	25600
	12800
	12800
	12800
	100.00%

	13
	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1800
	120
	1680
	1680
	100.00%

	14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12800
	　
	12800
	12800
	100.00%

	15
	创意休闲农业
	2100
	　
	2100
	2100
	100.00%

	16
	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奖补
	9443
	857
	8586
	8586
	100.00%

	（七）农业数字化与科技创新
	8484
	17.555
	8466.445
	8466.445
	100.00%

	17
	智慧农业
	700
	　
	700
	700
	100.00%

	18
	现代种业发展
	2100
	　
	2100
	2100
	100.00%

	19
	农业机械化
	2580
	　
	2580
	2580
	100.00%

	20
	农业科技产学研合作
	2560
	　
	2560
	2560
	100.00%

	21
	“智汇三农”人才工程
	544
	17.555
	526.445
	526.445
	100.00%

	（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6781
	24.05
	6756.95
	6756.95
	100.00%

	22
	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保障
	1373
	　
	1373
	1373
	100.00%

	23
	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
	1248
	　
	1248
	1248
	100.00%

	24
	公益性服务体系
	3720
	　
	3720
	3720
	100.00%

	25
	农村创业创新
	440
	24.05
	415.95
	415.95
	100.00%

	（九）南京市涉农街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评价
	5000
	　
	5000
	5000
	100.00%

	26
	南京市涉农街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评价
	5000
	　
	5000
	5000
	100.00%

	三、农业绿色发展
	39389
	800.5496
	38588.4504
	38581.66
	99.98%

	（十）农业资源保护
	5865
	157.3
	5707.7
	5707.7
	100.00%

	27
	耕地质量建设与保护
	3208
	157.3
	3050.7
	3050.7
	100.00%

	28
	生态循环农业
	657
	　
	657
	657
	100.00%

	29
	农药零差率与“两废”回收
	2000
	　
	2000
	2000
	100.00%

	（十一）农业生产补贴
	33524
	643.2496
	32880.7504
	32873.96
	99.98%

	30
	秸秆机械化还田补贴
	3224
	　
	3224
	3224
	100.00%

	31
	沿江5公里商品有机肥与配方肥推广补贴
	2300
	　
	2300
	2300
	100.00%

	32
	水稻生态补偿
	8000
	643.2496
	7356.7504
	7349.96
	99.91%

	33
	粮食种植补贴
	20000
	　
	20000
	20000
	100.00%


截至报告日，各区及市本级单位资金拨付至主体进度73.97%。
（三）部门绩效目标
1.部门中长期目标
2023-2025年，实施六大行动，着力推进稳粮固农、产业富农、科技强农、改革惠农，努力在率先推进农业现代化，高水平建设都市现代农业强市上走在前、做示范。到2030年，都市现代农业强市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在全国、全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2.年度目标
2024年，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准确把握“三农”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讲话精神和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省市有关“三农”决策部署，努力在率先推进农业现代化，高水平建设都市现代农业强市上走在前、做示范。重点是实施“六项工程”、完善“四项机制”。
（1） 实施“六项工程”
一是实施农业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组织逐地块压实种植责任，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07万亩左右。高质量做好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和特色农业机械化水平均提升2个百分点以上。二是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工程。推进优质稻米、绿色蔬菜等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高质高效，全市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一二三产融合总产值增幅保持在10%以上。培育作物新品种不少于20个。全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占比提高到75%。三是实施新型经营主体提振工程。新增评定50家市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30家市级以上示范合作社。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政策性惠农贷款服务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000户以上、贷款余额达50亿元以上。四是实施和美乡村建设示范工程。认真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立足南京乡村发展实际，整体打造35个“生态和谐环境美、人气和旺产业美、乡风和畅人文美、共富和顺生活美”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建14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五是实施重大项目招引建设工程。招引一批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综合效益好的优质农业项目。继续储备开工一批“加、新、高”类型项目，计划建设市级农业农村重大项目200个，择优申报省级重大项目75个。六是实施农村改革深化拓展工程。落实《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部署，积极探索承包地、宅基地“三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研究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政策。积极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推进全国农村产权交易规范化整市试点建设。
（2）完善“四项机制”
一是完善农业科技服务机制。聚焦都市现代农业强市建设需要，优化“科金兴农”对接服务，分层分类开展精准农业科技服务，加快推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迭代升级。二是完善农村创新创优支持机制。加大农业农村创业创新支持力度，培塑、挖掘创新创优典型榜样，着力营造各类主体创新创优、增收致富的良好氛围。大力发展以特色种植、特色养殖、特色手工、特色休闲旅游、生产生活服务为重点的庭院经济。三是完善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机制。扎实开展千村万户百企化肥减量增效行动，建设一批部省级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区。持续打造沿江5公里农业绿色发展示范带。加强农业类长江入河排口的整治。扎实推进长江十年禁渔，依法打击违法行为。四是完善农民主体作用发挥机制。总结推广村庄长效管护方面的经验做法，激励村集体、农民群众参与人居环境管护。鼓励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依法依规成立各类村庄保洁组织或企业。
二、评价结论
（一）评价的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为2024年度南京市农业农村局整体资金15.23亿元，包括部门预算和部门管理使用的专项预算资金。具体范围包括2024年度南京市农业农村局部门预算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及市级专项资金项目支出。
（二）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工作主要包括设计分解指标体系、通过调研方式获取基础数据，主要采取听取汇报、询问，现场查看有关凭证、项目绩效自评价表和专项资金绩效自评价报告等方式进行，并核实部门年度履职情况及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等。
（三）评价指标体系设置
本次评价针对部门整体支出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部门决策、管理过程、部门履职、履职绩效、满意度、加减分项共6个一级指标，下设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44个。
（四）评价结论
2024年，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市农业农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上走在前”重大要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立足南京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实际，高水平建设都市现代农业强市，“三农”各项重点工作成效显著。基本实现年度绩效目标。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省财政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及《关于印发2025年南京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责任清单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本次绩效评价综合运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对南京市农业农村局本级 2024年部门预算整体支出及管理的市级专项资金进行客观评价，最终评分结果：95.15分，等级为“优”。各部分权重和分值如下：
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得分情况总表
	一级指标
	部门决策
	管理过程
	部门履职
	履职绩效
	满意度
	加减分项
	合计分值

	权重
	10
	30
	40
	16
	4
	
	100

	得分
	10
	25.25
	39.96
	16
	3.94
	
	95.15

	得分率
	100%
	84.17%
	99.9%
	100%
	98.5%
	
	95.15%


注：具体指标体系得分情况详见附件。
       扣分项集中在管理过程、部门履职和满意度三个方面，管理过程指标中的主要问题为预算执行率和项目建设情况不达预期、政府采购办法部分条例不适应现行要求；部门履职指标中的主要问题为2024年度市级美丽宜居村项目未全部完成；满意度指标中的主要问题为农村低收入人口满意度不达标。
建议采取动态监控、定期通报和将执行率与后续资金安排挂钩等手段，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效率；按照新政策新要求完成政府采购办法修订工作；加强项目全链条“穿透式”管理并及时对各区予以指导督导，推进项目顺利建成。
三、部门履职成效
锚定高水平建设都市现代农业强市目标，在产业强农、创业惠农、强村富农、改革兴农等方面持续发力，奋力推动全市“三农”工作继续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一是农业农村综合功能稳步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稳中有增。以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良”整合为重点，稻麦油绿色高产高效示范方成效显著，全市优良食味水稻种植占比达70%，小麦、油菜实收测产最高分别达638公斤/亩、311公斤/亩，均创历史新高。根据统计部门反馈，今年我市夏粮种植面积72.94万亩、较上年增加6.3万亩，单产335.92公斤/亩、较上年增2.96公斤/亩，总产24.5万吨、较上年增加2.31万吨。据调度，秋粮种植面积148.93万亩，蔬菜、水产、畜禽等农产品生产总体平稳，全市累计认证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达701个，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达74.6％，位列全省前列。乡村现代生活条件更加完备。深入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全市已累计建成市级及以上各类美丽宜居乡村2900多个，自然村覆盖率（除拆迁撤并类村庄）达50%以上，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自然村覆盖率达100%，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自然村覆盖率超95%，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99.9%。累计创建全国文明村镇21个，溧水区上方村、高淳区和睦涧村等10个村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高淳区武家嘴村等12个村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农业绿色发展深入推进。高质量推进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通过率居全省前列。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5.79万亩，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明显增强。全市化肥、化学农药使用量较2022年削减2.5%，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率均超过95%。抓紧长江禁渔，科学规范开展渔业增殖放流，今年累计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5100余万尾，超额完成省厅下达目标任务。同时拧紧农业安全生产链条，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和有影响的安全事故。
二是农业科技创新步伐持续加快。着力打造农业科创“策源地”。发挥国家农高区、国家农创中心和钟山育种生物实验室等“国字号”农业科创平台集聚优势，打造形成农业领域集群式院士创新基地，累计建设市以上科研平台100余个，培育发展涉农高新技术企业超80家。着力优化科技服务支撑。“科金兴农服务日”平台持续发挥作用，今年来举办专题活动11场，共约650人次参加、对接服务主体165个、协调解决问题40个。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等“四新”成果，引导推进科研院校在生产基地牵头共建专家工作室、服务站23个，集成引入配套展示技术应用成果50余项。围绕产业发展瓶颈，联合开展产学研技术攻关，申报发明专利30余项。推动农业“机器换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0%，农业机械化应用水平达74%。着力建强“三农”人才队伍。推进“智汇三农”人才工程，全年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训超4030人次、农技人员素质提升培训超1000人次。联合南京农业大学培育助飞100名“头雁种苗”，47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入选省级“头雁”培育行动。新增认定6家市级农民田间学校、累计达68家，4家单位获评第一批全国县级优质农民田间学校。
三是乡村特色产业质效加速升级。深化产业融合发展。坚持链式发展思维，加快推动优质稻米、绿色蔬菜、精品蟹虾等八个特色产业“接二连三”全产业链发展，初步实现了抓产品向抓产业、抓环节向抓体系、重一产生产向重三产融合、种得好向卖得好等一系列转变，2024年全市农业特色产业三产融合总产值达469.9亿元，增长17.9%。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创意休闲、短链鲜食等融合业态，成功举办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二十届南京农业嘉年华，累计培育市级主题创意农园96家、都市农园建设单位16家、乡村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单位65家。2024年全市休闲农业接待人次4454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162.11亿元。强化涉农项目招引。举办各类农业招商推介活动超过40场，签约涉农项目90余个，计划投资总金额超过120亿元。开工建设农业农村重大项目246个，已完成投资124.15亿元，投资完成率100.21%。依托地方特色资源，试点推出“莱斯乡村共享小院+”，目前签约共享小院25栋、撬动投资1600多万元。优化品牌营销服务。实施“绿色优质农产品进万家”行动，举办产销对接专场推介会3场，签约金额约2300万元；开展“惠农市集·园园牵手”主题活动40余场，带动销售约3500万元。完善区域公用品牌“母子品牌”服务体系，“食礼秦淮”授权主体达240家，涉及品类1383种，带动农产品销售4.45亿元。“莱斯乡村”一站式服务平台上线各类产品2300余款，带动周边农民增加营业额超5000万元。
四是新型经营主体队伍不断壮大。深入推进主体提振行动。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走在前的重要载体，持续加大头部型、领军型主体培育力度，累计发展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86家，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68家，培育家庭农场761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3970家，现有年销售额超50万元的家庭农场2065家，超千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41家，超亿元的农业龙头企业75家、超百亿3家。强化金融支持保障。依托“金陵”系列惠农金融产品，集成运用贷款贴息、保费补助等政策，农业经营主体综合融资成本保持在2%以下（全省最低），累计授信698.1亿元，累计放贷超250.6亿元，新增放贷34.9亿元，贷款余额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共惠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10.16万户。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积极推动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全年补助农村初始创业项目134个，累计培育1216名农村双创带头人，农村双创基地74个。探索“庭院经济+”新模式，有序推进全市28个行政村、280户农户庭院经济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带农增收初见成效。打造产业化联合体80个，培育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811个，全市家庭农场吸纳周边农户就业超过1.5万人，农民合作社社员近25万人、2000多家合作社实现了二次分红。
五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蹄疾步稳。规范开展承包地二轮延包工作。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栖霞区获批农业农村部2024年整县延包试点，江北新区葛塘街道获批省厅整乡镇延包试点，我市二轮延包实现实质性“整市试点”推进。在全省率先制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工作方案，结合实际制定土地延包“十步工作法”，下发二轮延包政策汇编和实务汇编，“一街镇一村”试点工作全面推开。稳妥推进农村宅基地管理改革。完成全市统一的宅基地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验收和上线使用，收集全市近60万宗宅基地数据，整理录入系统40余万宗，实现宅基地数据基本落图。实现宅基地线上审批134宗、线上流转53宗；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1855宗，24.6万平方米；闲置农房2656栋，建筑面积41.92万平方米。增强集体经济活力。整市推进全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建设整市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江苏省首张碳票（农业碳票）在高淳区成功交易。扎实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突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累计减少村级负债超36亿元，村级资产负债率从29.7%降至16.97%。深入开展农村集体闲置资源资产盘活三年行动，今年新盘活31个农村集体闲置资产项目，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008.47万元。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4年，南京市农业农村局锚定目标、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各项工作如期达成目标，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预算执行进度有待加快、过程监管实效有待加强、项目绩效有待提升等问题。主要原因为部分项目前期准备不足和区级资金拨付至主体进度较慢；部分项目督导指导不及时、整改跟踪不到位；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不达预期等。
五、有关建议
要将发现解决问题、完善工作举措作为提高管理水平、促进工作质效的突破口，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注重系统谋划，提高预算执行效率。从精准编制预算、优选储备项目和做足前期准备工作入手，增强预算执行与编制的衔接、资金与项目的衔接。财经会每月通报各条线资金项目执行情况，调度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中的困难和问题，各条线进一步加强对基层资金拨付、使用的指导督促和协调帮助，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倒排工期、加快推进，确保各级资金尽早拨付至主体支持农业农村发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二是压实主体责任，落实过程监管机制。各条线和各层级要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常态化“线上+线下”督导机制，用好各级项目管理系统、阳光惠民监管系统等信息化平台，数字赋能各关键环节，健全动态监测、专题调度、定期督导的监管格局。针对督导发现问题，要深入分析研究，从加强项目储备、优化管理措施、加大督导力度等方面实施有效的推进举措，形成解难题、促管理、提质效的长效机制。三是坚持绩效引领，优化财政资金配置。充分发挥绩效管理在优化资金投向、提高项目质效、改进政策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绩效前评估及目标设定环节，从源头提高资金使用科学性；利用绩效监控环节，在管理中期及时纠偏正向，增强项目实施规范性；根据绩效评价结果，按照“低效压减、无效取消”的原则，对低效、无效项目及时调整优化，倒逼各资金项目提高效益，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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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南京市农业农村局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评价指标
	目标值
	权重
	评分依据
	完成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部门决策（10分）
	决策机制
	决策制度的科学性
	科学
	1
	制度科学、合理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科学
	1
	

	
	
	决策流程的规范性
	规范
	1
	决策过程规范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规范
	1
	

	
	中长期规划
	中长期规划明确性
	明确
	1
	规划合理、明确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明确
	1
	

	
	
	中长期规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
	匹配
	1
	规划与职能匹配性较高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匹配
	1
	

	
	年度工作计划
	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性
	明确
	1
	年度计划明确、合理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明确
	1
	

	
	
	年度工作计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
	匹配
	1
	规划与职能匹配性较高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匹配
	1
	

	
	
	年度工作计划与南京市“十四五”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的匹配性
	匹配
	2
	与南京市“十四五”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的匹配性较高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匹配
	2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科学规范
	科学规范
	1
	科学规范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科学规范
	1
	

	
	
	预算编制与重点工作任务的匹配性
	匹配
	1
	预算编制与重点工作任务的匹配性较高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匹配
	1
	

	管理过程
（30分）
	预算执行
	部门预算执行率
	100%
	3
	达到100%得2分，如未完成按相应比例扣分
	97%
	2.91
	任务完成基础上，进一步节约经费

	
	
	专项资金拨付至主体执行率
	100%
	3
	达到100%得2分，如未完成按相应比例扣分
	73.97%
	2.22
	部分资金按合同和建设进度分期付款

	
	
	“三公”经费控制率
	100%
	2
	经费使用未超支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100%
	2
	

	
	
	预决算等信息公开情况
	公开
	2
	及时按要求公开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及时公开
	2
	

	
	收支管理
	收支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1
	收支管理制度健全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健全
	1
	

	
	
	收支管理执行规范性
	规范
	1
	收支管理制度执行有效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规范
	1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1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健全
	1
	

	
	
	资产管理执行规范性
	规范
	1
	资产管理制度执行有效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规范
	1
	

	
	政府采购管理
	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1
	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健全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部分条款不适应现行要求
	0.8
	部分条款不适应现行要求，已于25年修订完毕

	
	
	政府采购管理执行规范性
	规范
	1
	政府采购管理制度执行有效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规范
	1
	

	
	项目管理
	专项资金项目建成率
	100%
	4
	完成得满分；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68.22%
	2.73
	受农业周期影响，部分项目跨年实施

	
	
	专项资金项目验收率
	100%
	4
	完成得满分；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39.7%
	1.59
	受农业周期影响，部分项目跨年实施

	
	内部控制管理
	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健全
	1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健全
	1
	

	
	
	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有效
	1
	内部控制有效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有效
	1
	

	
	
	内部控制监督评价
	有效
	1
	完成内控评价报告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有效
	1
	

	
	预算绩效管理
	组织管理情况
	良好
	1
	制度健全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良好
	1
	

	
	
	工作开展情况
	有效
	1
	建立指标体系、开展评价工作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有效
	1
	

	
	
	绩效信息公开
	及时公开
	1
	按要求及时公开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及时公开
	1
	

	









部门履职
（40分）
	农业基础设施提升
	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面积
	≥2.05、3.74 万亩
	4
	完成任务，得满分；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2.07、3.74万亩
	4
	

	
	
	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
	≥89%
	4
	≥89%，得满分；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90%
	4
	

	
	
	新建设施蔬菜园艺项目面积
	≥500亩
	4
	≥500亩,得满分；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4288.54亩
	4
	

	
	
	渔业设施项目建设完成率
	≥100%
	4
	完成得满分；每减少5个百分点扣一分，扣完为止
	100%
	4
	

	
	乡村特色产业提质
	全市农业特色产业三产融合总产值增幅
	≥10%
	4
	≥10%，得满分；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17.9%
	4
	

	
	
	重大项目完成年度投资
	≥100亿元
	4
	≥100亿元，得满分；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124.15亿元
	4
	

	
	和美乡村建设示范
	建设市级美丽宜居村个数
	≥100个
	4
	≥100个，得满分；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99个
	3.96
	1个项目因故取消

	
	
	建设一事一议项目个数
	≥562个
	4
	≥562个，得满分，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569个
	4
	

	
	农民持续增收推进
	片区关键工程项目支持镇街
	≥9个
	4
	≥9个，得满分；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10个
	4
	

	
	
	重点帮促村项目支持村社
	≥60个
	4
	≥60个，得满分；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60个
	4
	

	履职绩效
（16分）
	经济效益
	“金陵惠农贷”投放额度
	≥12亿元
	4
	≥12亿元，得满分；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15.5亿元
	4
	

	
	社会效益
	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训
	≥3850人次
	4
	≥3850人次，得满分；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4030人次
	4
	

	
	生态效益
	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较2020年下降
	下降13%
	4
	下降13%，得满分；未完成不得分
	下降14%
	4
	

	
	可持续发展
	农村公益事业滚动项目库
	基本建立
	4
	农村公益事业滚动项目库基本建立，得满分；未完成不得分
	基本建立
	4
	

	满意度
（4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农村低收入人口满意度
	≥90%
	4
	≥90分，得满分；未完成按比例扣分
	88.76%
	3.94
	满意度88.76分

	加减分项
	加分项
	受到嘉奖
	
	
	每获一项得1分
	
	
	

	
	减分项
	违法违纪
	
	
	每通报一次扣1分
	
	
	

	合  计
	100
	100
	
	
	95.15
	





